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個人案件申請表(附表六)
一、申請人資料
	姓名
	
	電子信箱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二、活動資料(※為必填欄位)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地址(視訊課程請提供視訊連結)
	

	合辦/協辦單位
	

	※個人案件實施方式(擇一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在國內外具審查機制之相關雜誌發表有關長照原著論文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其它作者

	
	□在國內外大學進修長照專業相關課程

	
	□對一般民眾講授長照推廣課程

	
	□於國內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長照專業進修
	□短期進修者（累計一星期內）

	
	
	□長期進修者（累計超過一星期）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規定，擔任實習（實作）指導老師或督導員
	□實習（實作）指導老師

	
	
	□實習（實作）督導員

	※是否屬原住民、離島及長照偏遠地區人員
	□是(請檢附偏遠地區服務證明文件) □否

	課程類型
(擇一勾選)
	□1.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訓練課程
□2.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
□3. BA08足部照護10小時訓練課程
□4.口腔內(懸壅垂之前)及人工氣道管內分泌物之清潔、抽吸與移除之標準化課程
□5.照顧實務指導員訓練
□6.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II)

□7.長期照顧整合課程(Level III)

□8.其他

	※文件確認
	請確認以下文件是否備齊並上傳到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在國內外具審查機制之相關雜誌發表有關長照原著論文
	□論文抽印本

	
	在國內外大學進修長照專業相關課程
	□學分證明

	
	對一般民眾講授長照推廣課程
	□課程表或課表(或活動計劃書)
□授課摘要

	
	於國內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長照專業進修
	□相關進修證明文件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規定，擔任實習（實作）指導老師或督導員
	□相關實作課程證明文件


